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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2)1 

  黎靄妍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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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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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事務助理 (2)1 
  楊潔儀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 2013-2014年度會期的正副主席  

(立法會CB(2)6/13-14號文件附錄 III及 IV) 
 
選舉主席  
 
  在 2012-2013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李卓人議員缺席的情況下，由該年度會期的事務委

員會副主席黃國健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黃議員請

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人選。梁耀忠議員提名李

卓人議員，並獲陳婉嫻議員及郭家麒議員附議。梁

耀忠議員表明已獲得李卓人議員接受提名。  
 
2.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黃國健議員宣布李卓

人議員當選為 2013-2014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

席。  
 
選舉副主席  
 
3.  由於當選主席未有出席會議，黃國健議員

主持副主席的選舉。黃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

會副主席人選。葉國謙議員提名黃國健議員，並獲

鄧家彪議員、張國柱議員及陳婉嫻議員附議。黃國

健 議 員 接 受 提 名 。 事 務 委 員 會 中 排 名 先 的

何俊仁議員接替黃國健議員主持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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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何俊仁議員宣布黃國

健議員當選為 2013-2014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

主席。在主席缺席會議的情況下，黃議員隨即接手

主持會議。  
 
 
II. 2013-2014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商定事務委員會日後的例會將於每月

第三個星期二下午4時30分舉行。  
 
(會後補註：會議日期表已於 2013年 10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 CB(2)31/13-14 號 文 件 送 交

委員參閱。 )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6/13-14號文件附錄V及V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6.  委員同意在 2013年 11月 19日下午 4時 30分
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以下由政府當局提出的事

項    
 

(a) 注資僱員再培訓局；及  
 
(b) 2013年上半年香港的職業安全狀況。 
 

日後會議的建議討論事項  
 
7.  鄧家彪議員關注到當局延遲提出《僱傭 (修
訂 )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旨在賦予勞資審裁處權

力，就僱員遭不合理及不合法解僱的情況作出復職

或再次聘用的強制命令。他察悉並關注到，雖然政

府當局曾於上個立法會會期表示擬提出修訂條例

草 案 ， 但 有 關 的 立 法 建 議 並 未 納 入 政 府 當 局

2013-2014年度立法議程內。他認為事務委員會應與

政府當局跟進此事。副主席對此亦表關注，並表示

會在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與政府當局討論事

務委員會 2013-2014年度會期工作計劃的會議上向

當局提出此事。  



經辦人／部門  
 

 4

 
8.  鄧家彪議員及陳婉嫻議員關注到標準工時

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建議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就此課題進行匯報。  
 
9.  梁耀忠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跟進有關《僱

傭條例》 (第 57章 )連續性合約規定的檢討。  
 
10.  潘兆平議員關注到《僱傭條例》容許僱主

以他們就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所作供款的累算

權益抵銷遣散費的現有安排。雖然強積金制度的運

作屬財經事務委員會的負責範疇，但抵銷安排對廣

大僱員有重大影響。潘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與財經

事務委員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抵銷安排。  
 
11.  郭家麒議員關注到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須付的補償金額大致根據條例指明的損

傷類型引致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釐定，而非

個別受傷僱員實際喪失的賺取收入能力。他建議事

務委員會討論須付予受僱期間受傷僱員的補償評

估準則。郭議員隨後提述事務委員會待議事項一覽

表中 "為受傷僱員提供的復康服務 "的項目，並表示

事務委員會應在本年度會期跟進此事。他補充，應

強制規定須提供復康服務。  
 
12.  蔣麗芸議員指出，部分外籍家庭傭工 (下稱

"外傭 ")僱主深切關注到新聘外傭的表現，她建議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就 外 傭 僱 傭 條 件 及 條 款 進 行 的 檢

討，包括在標準僱傭合約訂定試用期的可能性。  
 
13.  副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

表會適當加入委員的意見及建議。  
 
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5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0月 30日  


